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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出租

1、德宽路帆布厂综合楼202

室，住宅楼，无家具，面积79.23平

方米，租金每月 600 元（不包含

水、电、物业费）。

2、开发区菱北西路厦华花

园6-203室，住宅楼，无家具，面

积111.63平方米，租金每月800元

（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3、湖心北路1号戏曲大厦北

面裙楼第3层，面积378平方，每

平方米 25元；不包含水、电、物

业费。

4、湖心北路 88号广电大楼

部分办公室出租，租金每平方米

37元（包含水、电、物业费）。

5、湖心北路88号安庆市广

播电视台B号楼一楼，毛坯，面积

1212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25元

（不包含水、电、物业费）。

6、孝肃路 252 号原安庆市

广播电视台办公楼 2 层，面积

152平方米，每平方米20元。

7、龙山路物华大厦13层，面

积640.35平方米。

8、开发区绿地新里城翰林

公馆 S8-A幢 1层 16室门面房出

租，面积42.14平方米。

出租咨询：阙先生 13905565826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2 月 1
日，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童医学中
心的儿童生长发育专业、儿童营养专
业、儿童皮肤疾病专业已开启线上首
诊服务。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复，自
2026年1月起，北京市率先启动为期
一年的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工作。
患者可在上述两家医院的三个专业
预约互联网诊疗首诊。

此前，互联网诊疗常限于常见
病、慢性病的复诊，患者必须出具在
实体医疗机构的相应就诊记录。从
线上复诊到线上首诊试点，是优质医
疗服务迈出的更大一步。

“屏对屏”，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可
及——

对于江苏省苏州市的唐女士来
说，互联网诊疗首诊来得正当时。

她 8 岁的儿子近半年身高增长
缓慢，当地医院建议到北京儿童医院
内分泌科进一步检查。现在，她可
以通过手机直接预约北京专家的线
上首诊，进行初步评估和咨询，“先
让专家看看情况，心里有个底，也
省不少事。”

为何这两家“打头阵”？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表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集中，统筹考虑医疗机构综合管理能
力、互联网复诊量及工作经验、外地
患者就诊情况与规模、医师服务能力
等进行确定。

为何是这三个专业？根据北京
市卫生健康委的解释，结合患者就医
需求，考虑兼具外地患者诊疗量大、
互联网诊疗风险可控两个重要条件
进行综合评估。另有业内儿科专家
表示，这些专业的患儿一般病情相对
稳定、诊断更多依赖问诊和视觉信
息，如皮肤照片等。

线上首诊，质量安全是关键——
试点方案给出答案：安全，建立

在从医师到流程的每一个“高门槛”
与“严监管”之上。

医师“门槛高”。根据试点要求，
首诊医师应依法取得相应执业资质，
具有3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且
具备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还需具
备 1 年以上的互联网诊疗复诊临床
经验，完成院内互联网诊疗培训并通
过考核。两家试点医院将对首诊医
师实行“白名单”动态管理，确保人员
能力持续达标。

过程“看得见”。试点要求明确，

为儿童提供首诊服务时，应确定患儿
有监护人陪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要充分发挥北京市互联网诊疗监管
平台作用，加强信息化监管和穿透式
监管，确保医疗机构的执业信息、人
员资质、诊疗数据和活动过程全程留
痕、可追溯。

此外，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存
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
时，接诊医师应立即终止互联网诊
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
构就诊。

中国患者安全教育与研究协作
网北京工作组组长王平表示，并非所
有疾病都适合线上首诊，急重症、复
杂病仍应以线下为首选。线上线下
应是互补协同关系，必须遵循同一套
质量安全标准，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
质控体系。

“一张网”联通“诊疗药保”，数字
医疗加速“成长”——

从机构准入、医师资质、诊疗流
程到数据监管等，互联网诊疗首诊试
点的启动，也可能成为撬动“互联
网+医疗健康”生态升级的支点。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顾海认为，处方权的线上实

现，意味着互联网诊疗真正触及医疗
服务的核心环节。只有“诊、疗、药、
保”全线打通，互联网诊疗才能真正
释放便民惠民潜力。

多位售药平台、互联网医疗领域
的业内人士建议，应加快推动电子处
方流转平台建设，实现医院开具的电
子处方安全流转至患者附近的定点药
店，患者可自主选择到店取药或配送
到家。同时，医保部门应探索将符合
条件的互联网首诊服务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并制定相应的在线结算流程。

医药行业AI创新联盟秘书长张
蕊认为，首诊试点也将成为医疗科技
创新的“催化剂”。它将对高清视频
问诊、智能分诊、电子病历共享、医疗
AI 辅助诊断、远程监测设备等技术
与产品提出更高需求。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安排，此次
试点为期一年，将于2026年12月进
行评估总结。

随着相关配套政策协同跟进，互
联网诊疗服务有望逐步向更多专业
拓展，如部分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
咨询等，带动更多地区加入试点探
索，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的
愿景加速照进现实。

就医更便民

我国开启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2
月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国家税
务总局制发了《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
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就起征点标
准判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等增值税
征管事项作了进一步明确，细化操作
要求，推动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
实落地。

该征管公告进一步调整优化了
自然人增值税起征点标准判定细则，
自今年起，按次纳税起征点标准由每
次（日）销售额500元提升到1000元，

并明确自然人发生出租不动产、通过
“反向开票”销售报废产品等 6 种特
定情形的，不再适用按次纳税 1000
元的起征点标准，而是参照按期纳税
直接适用月销售额10万元的起征点
标准。

征管公告还明确了小规模纳税
人灵活享受减免税优惠。小规模纳
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
征点标准的，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
应税交易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起征点标准等
增值税征管事项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记者2
月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国家税
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对出口退税
管理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完善，推动
出口退税申报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公告对不同时期出台的出口退
（免）税管理规定进行了归并整合，
形成统一的管理办法，明确了出口
退（免）税备案、申报、办理及服务管
理等事项，进一步规范出口退税管
理，有利于纳税人全面理解掌握、规
范高效遵从。

公告优化调整了退（免）税流

程，进一步优化出口退（免）税办理
方式，以大数据、新技术为依托，进
一步便利纳税人高效办理出口退
（免）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新政策平
稳落地、精准执行，公告结合政策更
新情况，对出口退税业务事项的管
理要求进行了局部优化调整。对于
绝大部分企业而言，公告施行不会
过多改变其现有申报习惯，在办理
绝大部分出口退（免）税业务时基本
可实现“无感”切换。

出口退税管理新规出台
申报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2月1日，国铁西安局西安动车段动车库内高铁动车组
整齐列阵（无人机照片）。

春运大幕即将拉开，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动车段内，高铁动车组静候待发。 新华社发


